
社
不 工

Aτ2 、
貝

去口

作 何

的
處
玉皇

行 索

為
五

在
社
會
工
作
之
處
遇
過
程
中
，
相
信
不
少
社
工
員
都

會
遇
到
一
些
「
難
纏
」
的
案
主
，
他
們
不
獨
毫
不
合
作
、

寧
寧
抗
拒
，
更
每
令
社
工
具
感
到
失
望
、
顏
喪
、
難
過
及

挫
折
，
這
些
案
主
似
乎
不
明
白
他
們
需
要
的
是
什
麼
服
務

;
更
不
覺
得
自
己
需
要
社
工
具
之
幫
助
;
亦
非
自
願
地
往

見
社
工
具
者
，
往
往
是
第
三
者
強
迫
案
主
前
來
求
助
;
他

們
只
表
面
地
述
說
一
些
無
關
重
要
的
個
人
資
料
予
社
工
具

;
或
作
形
式
化
的
合
作
表
現
;
也
會
建
立
一
些
不
設
實
際

之
目
標
去
追
求
，
當
達
不
到
時
便
藉
口
引
退
;
他
們
不
會

主
動
地
與
社
工
具
建
立
專
業
關
係
;
不
會
踏
實
地
去
試
圖

改
龔
自
己
之
行
為
模
式
;
更
不
肯
隨
意
肩
負
任
何
責
任
。

當
社
工
員
遇
到
上
述
案
主
時
，
不
要
立
即
使
把
案
主

列
為
不
合
作
的
一
畫
而
有
所
排
斥
，
因
為
往
往
存
在
若
甚

多
外
在
因
素
而
促
使
案
主
有
上
述
之
表
現
。
我
們
可
以
大

約
歸
納
出
下
述
各
種
原
因
﹒
-

H
從
一
開
始
案
主
便
覺
得
無
必
要
見
社
工
員
。

的H集
主
對
轉
案
者
有
所
不
滿
，
從
而
轉
移
至
社
工
具

關
銳
燈

身
上
。目

案
主
對
一
些
不
熟
絡
之
事
物
有
所
疑
懼
。

制
案
主
不
懂
得
如
何
有
拔
地
參
與
配
合
社
工
具
之
幫

助
過
程
。

開
案
主
以
往
都
已
經
不
慣
與
任
何
機
構
聯
繫
。

的
案
主
覺
得
自
身
的
求
助
目
的
與
機
構
或
社
工
具
者

有
別
。制

從
以
往
不
快
經
驗
中
令
案
主
對
社
工
具
協
助
過
程

有
不
一
良
觀
感
及
印
象
。

的
案
主
風
間
有
關
機
構
或
社
工
具
之
敗
績
。

叫
艸
案
主
認
為
往
見
社
工
員
等
於
承
認
自
己
有
問
題
，

差
勁
，
及
失
敗
了
。

份
案
主
覺
得
似
乎
自
己
設
強
迫
接
受
輔
導
。

由
案
主
覺
得
在
關
乎
自
身
之
取
向
方
面
社
工
具
未
有

邀
請
案
主
參
與
討
論
及
決
定
。

的
案
主
企
圖
從
拉
衡
表
現
上
獲
得
一
種
心
理
上
之
有

力
感
。

也
案
主
正
在
試
探
社
工
具
之
能
力
及
助
人
熱
誠
。

關
案
主
下
意
識
地
不
喜
歡
某
社
工
具
，
但
卸
不
肯
向

社
工
員
透
露
。

崗
案
主
覺
得
與
社
工
具
合
作
而
改
變
自
己
似
乎
不
會

帶
來
多
大
之
成
斂
。

的
在
協
談
過
程
中
，
案
主
察
覺
到
需
要
改
變
之
行
為

實
在
太
多
太
大
了
。

世
案
主
對
「
改
變
」
一
詞
甚
為
冷
漠
。

開
案
主
與
社
工
員
對
改
變
之
程
度
觀
念
上
有
差
異
。

當
然
，
除
了
上
述
之
因
素
外
，
一
些
社
會
心
理
方
面

之
變
項
亦
會
直
接
或
間
接
地
影
響
到
案
主
之
合
作
程
度
。

例
如
雙
方
之
性
別
;
偏
見
;
種
族
;
宗
敬
;
信
仰
;
社
會

地
位
;
成
長
背
景
;
學
歷
等
。
在
一
些
初
出
道
之
社
工
具

言
，
當
一
旦
遇
到
不
合
作
的
案
主
時
，
內
心
便
會
引
起
極

大
立
紛
爭
及
矛
盾
。
從
而
引
致
在
處
遇
過
程
中
犯
上
下
列

錯
誤
﹒
.

付
感
到
內
咎
而
力
國
安
撫
案
主
。

科
失
去
耐
性
而
明
顯
地
向
案
主
表
現
敵
意
態
度
。

開
什
麼
也
不
做
而
希
望
案
主
會
自
動
變
為
合
作
。

關
降
低
自
己
對
案
主
之
期
望
而
非
全
心
全
意
與
案
主

五
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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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
盡
量
表
現
更
體
諒
及
關
注
案
主
，
希
望
以
愛
心
打

動
案
主
之
抗
拒
心
蔥
。

凶
鬥
責
難
案
主
之
表
現
而
與
案
主
產
生
權
力
間
爭
。

肘
容
許
案
主
任
意
把
社
工
具
當
作
代
罪
羔
羊
。

的
減
低
自
己
對
輔
導
功
能
之
期
望
。

ω
任
由
案
主
控
制
帶
領
專
業
過
程
之
走
向
。

份
放
棄
及
終
止
個
案
。



綜
觀
上
述
非
專
業
化
之
社
工
員
表
現
，
我
們
會
發
覺

他
們
實
在
與
社
工
具
自
己
對
專
業
社
會
工
作
之
信
念
及
態

度
有
極
為
密
切
之
關
係
。
社
工
具
也
許
深
信
下
述
各
信
條

付
所
有
案
主
都
應
該
是
自
動
及
自
願
地
要
求
幫
助
。

科
所
有
案
主
都
應
該
喜
歡
及
信
任
我
。

盼
我
是
一
個
專
業
人
員
，
只
需
提
供
忠
告
而
不
必
試

圖
影
響
案
主
之
行
為
。

開
任
何
一
個
不
合
作
的
案
主
都
可
以
幫
助
的
。

盼
凡
是
無
動
機
及
不
合
作
的
案
主
都
不
必
協
助
。

俐
案
主
之
不
合
作
表
現
罪
責
在
我
身
上
。

制
每
一
個
案
主
我
都
應
該
可
以
成
功
地
處
遇
。

在
討
論
完
一
些
社
工
員
及
案
主
之
心
態
層
面
後
，
讓

我
們
研
究
一
下
如
何
去
處
遇
不
合
作
立
案
主
才
是
恰
當
。

在
處
遇
之
初
，
我
們
切
勿
代
案
主
假
設
他
的
現
實
處
境
是

什
麼
?
一
亦
不
要
以
為
案
主
之
不
合
作
會
令
案
主
覺
得
較
舒

快
;
不
要
試
圖
站
在
案
主
一
方
或
敵
對
一
方
;
不
要
對
案

主
作
漫
長
的
訓
誠
等
。
社
工
員
應
當
做
的
乃
賢
在
地
觀
察

案
主
之
問
題
而
思
考
一
下

.• 

付
案
主
為
何
會
變
得
如
此
頑
蠻
不
講
理
呢
?

制
假
如
把
我
套
進
集
主
之
境
遇
中
我
會
覺
得
怎
樣
呢

? 

叫
開
案
主
有
否
認
知
自
身
之
處
境
呢
?
﹒

闕
案
主
對
轉
案
者
之
觀
感
為
何
?

的
開
案
主
對
社
工
員
之
權
力
有
何
感
想
?

U
W案
主
希
望
機
構
萬
社
工
具
如
何
幫
他
呢
?
﹒

當
處
過
不
合
作
案
主
之
初
期
，
社
工
具
切
忌
燥
進
，

不
要
太
快
下
判
語
，
應
力
圖
表
示
出
體
諒
、
關
注
、
垂
詢

之
情
，
假
若
有
任
何
不
明
白
之
處
便
要
求
案
主
澄
清
或
解

釋
好
了
。
社
工
具
要
對
案
主
表
示
出
抗
拒
行
為
是
正
常
表

現
，
並
且
與
案
主
分
享
一
下
至
機
構
或
見
社
工
具
所
引
發

之
間
心
不
安
難
堪
感
受
是
健
康
的
反
應
。
從
而
讓
案
主
覺

得
社
工
具
並
沒
有
強
迫
他
接
受
服
務
，
反
而
肯
聆
聽
案
主

之
感
受
及
體
會
到
案
主
之
情
緒
反
應
。

最
後
，
作
者
欲
提
出
下
列
之
恰
當
處
遇
技
巧
以
作
本

文
之
總
結
，
希
望
我
國
社
工
具
在
處
遇
不
合
作
案
主
時
能

有
更
進
一
步
的
理
解•• 

付
反
省
自
己
的
就
拒
心
態
|
|
細
心
思
索
一
下
在
自

身
成
長
發
展
過
程
上
曾
經
有
過
的
抗
拒
情
景
，
檢
討
一-
r

自
己
如
何
克
服
當
時
之
心
態
。
從
而
希
望
有
所
借
鏡
而
提

供
解
決
之
道
予
案
主
參
考
。

的H檢
討
自
己
的
處
遇
古
法
|
l

在
未
責
己
之
先
，
看

看
在
處
遇
一
該
名
不
合
作
案
主
時
自
己
所
運
用
之
專
業
技
巧

正
確
否
。
自
己
有
否
加
深
案
主
之
說
拒
行
為
呢
?
﹒
自
己
是

否
太
指
導
性
而
未
嘗
察
覺
呢
?
自
己
對
案
主
之
不
合
作
有

否
作
出
過
度
之
反
應
呢
?
假
若
自
己
對
案
主
之
行
為
極
不

滿
意
，
不
要
隱
藏
這
類
情
緒
，
先
要
接
受
及
承
認
其
存
在

，
然
後
謀
求
處
理
之
方
法
。

開
接
受
案
主
之
行
為
l
i
盡
量
把
自
己
套
進
案
主
之

心
態
中
而
試
圖
理
解
案
主
不
合
作
之
因
由
。
不
要
逃
避
或

投
嚇
怕
了
。
一
一
議
案
主
知
道
你
假
他
立
場
而
體
驗
到
立
感
受

。
坦
誠
與
案
主
溝
通
經
歷
，
避
免
向
案
主
作
任
何
道
德
灌

輸
。

制
界
定
某
些
不
合
作
行
為
的
正
功
能
|
l
協
助
案
主

認
識
到
其
行
為
中
某
些
部
份
是
不
合
理
，
但
亦
有
正
常
的

一
面
。
從
而
協
助
案
主
重
組
及
確
立
內
在
自
我
信
念
及
價

值
。
藉
此
引
發
他
日
案
主
在
解
決
問
題
時
所
必
需
之
動
力

的
開
蝶
求
案
主
不
合
作
之
根
瘋
|
|
與
案
主
一
起
謀
索

其
抗
拒
因
由
。
運
用
挑
戰
技
巧
去
引
導
案
主
尋
求
其
他
可

行
之
道
。
議
案
主
體
會
到
同
一
個
問
題
列
以
有
不
同
層
面 、

觀
熙
、
角
度
上
之
處
理
方
法
。

的
鼓
勵
案
主
負
責
自
助
|
|
l
雖
然
有
時
案
主
之
不
合

作
是
有
其
情
白
的
，
但
社
工
具
仍
然
要
教
導
案
主
如
何
有

效
地
參
與
協
助
過
程
中
，
肩
負
部
份
責
任
，
進
而
謀
求
自

身
的
利
益
。

份
建
立
公
正
的
社
會
環
境
|
|
一
般
而
言
，
不
合
作

的
案
主
往
往
視
自
身
為
受
害
人
。
故
此
社
工
員
便
要
與
案

主
建
立
一
個
象
徵
式
二
人
公
正
社
會
，
通
過
與
案
主
協
談

互
動
中
建
立
五
信
五
韻
，
同
策
同
力
之
專
業
關
係
'
使
案

主
對
外
間
社
會
重
燃
信
念
。

的
刊
尋
找
動
機
|
|
刺
用
案
主
自
身
的
興
趣
以
尋
找
足

以
推
動
案
主
繼
續
求
見
社
工
員
之
動
懺
。
運
用
突
然
立
靈

機
去
觸
發
案
主
認
知
自
己
的
一
生
仍
然
掌
握
在
案
主
手
宴

，
並
非
專
事
受
別
人
支
配
的
。

份
由
小
目
標
做
起
|
|
與
案
主
設
立
解
決
問
題
途
徑

時
，
先
設
立
一
些
較
實
際
，
易
於
辨
識
及
細
小
的
目
標
。

從
而
在
協
助
過
程
上
讓
案
主
得
以
體
驗
到
成
功
感
覺
，
進

而
建
立
一
己
信
念
向
前
邁
進
。

份
以
身
作
則
1
l

當
案
主
在
言
行
上
有
輕
微
程
度
上

之
改
變
時
，
社
工
具
宜
即
時
加
以
鼓
勵
及
支
持
，
更
以
自

身
作
為
一
因
循
榜
樣
供
案
主
學
習
。

開
引
用
其
他
人
士
相
助
|
|
社
工
員
不
要
單
獨
運
用

一
己
作
為
幫
助
不
合
作
案
主
主
資
源
人
物
，
應
盡
量
延
引

其
他
有
關
人
等
(
案
主
家
人
、
朋
友
等
)
去
協
助
改
善
案

主
之
不
合
作
表
現
。

伯
安
詳
案
主
作
志
願
服
務
l
|
假
如
情
況
允
許
的
話

，
安
排
案
主
服
務
別
人
。
從
而
改
變
了
案
主
一
貴
的
地
位

角
色
，
由
受
助
者
成
為
助
人
者
。
此
舉
會
大
大
街
擊
案
主

之
人
生
觀
及
自
尊
，
重
新
領
悟
到
自
己
亦
可
以
貢
獻
社
會

，
服
務
人
畫
，
並
非
如
以
往
般
無
用
及
失
落
。
(
本
文
作

者
為
大
學
教
授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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